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工學院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 
 

97 年 4 月 22 日工學院 96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諮詢委員會通過 

97 年 5 月 01 日工學院 96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院為推動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規劃院務發展之重點方向，以有效推

動本院中長程發展，特訂定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工學院「工程及科技教育

認證諮詢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之設置辦法。 

第二條 本會置委員若干人，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 主任委員：院長。 

（二） 當然委員：各系所主任。 

（三） 延聘委員：由院長徵詢系所主任意見後延聘產官學研界專家者擔

任，任期 1 年，並得連任之，組成如下： 

1. 校級單位主管 

2. 校外產官學研界專家 

3. 家長代表 

4. 畢業校友代表 

5. 學生代表 

第三條  本會之職掌如下： 

（一） 研議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之發展規劃 

（二） 研議本院中、長程院務發展規劃。 

（三） 研議本院特色重點發展與學術規劃。 

（四） 研議本院及各學系之學程設置、課程設計。 

（五） 其他有關本院院務發展重點事項。 

第四條  本會之委員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兼當然主席，以每學期召開一次為原

則。 

第五條  本會會議需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並經出席委員過半數

同意，始得決議。 

第六條  本委員會委員為無給職，但出席之校外專家學者得酌支諮議顧問出席費

 及交通費。 

第七條  本院得視院務發展之需要成立各種工作小組，小組之召集人與成員由主

任委員指派之。 

第八條 本設置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校長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工學院 96學年度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諮詢委員名單 
委員 姓名 單位 職稱 

校 

外 

委 

員 

李孔文 大田精密機械有限公司 董事長 

鄭文隆 台灣國際造船公司 董事長 

王錫欽 中國鋼鐵鋼鐵鋁品研發處 處長 

葉南銘 高雄縣政府 副縣長 

黃士宗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金屬製程研發處處長 

盧惠生 農委會林業試驗所集水區經營組 研究員 

黃榮鑑 永達技術學院 校長 

歐善惠 大仁科技大學 校長 

陳世銘 國立台灣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教授兼生物能源研究中心主任

平新治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機電能源及航太工程系 主任 

黃志青 國立中山大學材料科學研究所 教授 

溫清光 國立成功大學環工系 教授 

校 

內 

委 

員 

古源光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校長 

戴昌賢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學術副校長 

梁文進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行政副校長 

謝寶全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教務長 

陳金英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學務長 

劉英偉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總務長 

王栢村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工學院院長 

呂信明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環工系系學會會長 

邱柏諺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機械系系學會會長 

黃博鴻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土木系系學會會長 

陳柏融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水保系系學會會長 

王柏翔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車輛系系學會會長 

吳子岳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生機系系學會會長 

盧韋志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材料系系學會會長 

 


